
囊谦县发展和改革局责任清单
一、行政权力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

1．在县级工商部门登记的粮食企业收购资格认定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2 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经营

者向县发展和改革局提交

申请材料

申请材料 5 份，按照《粮食流
通管理条例》第九条、第十条
的规定编制,并附第八条规定
的相关文件

受理程序

审查程序

许可程序

5个工作日内，依法做出受理或

不予受理的决定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

应在收到申请材料 5 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补正

资格许可股室根据《粮食流通管

理条例》第八条规定进行审查

县发展和改革局应在受理申请材料
后 15 个工作日内，由相关股室做出
是否许可的决定意见，经主管领导签
署批准后向申报企业出具许可证或
不予许可说明

特殊原因 15 个工作日内不能做许可
决定，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及时告知许可申请单位
理由

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2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3个工作日



2.天然气管道燃气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车用压缩天然销售价格。

县、县属的水利工程供水价格以及公共管网供应的自来水销售价格，

经营性供热价格，农村道路客运票价，城县交通价格、公办教育中幼

儿园保教费、住宿费收费标准，经济适用住房、限价房销售价格，公

共租赁住房租金标准，保障性住房、房改房、老旧住宅小区物业管理

服务和住房前期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标准，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公

办养老机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殡葬基本服务收费、公益性公墓价格

及维护管理费标准，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标准。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2 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收费单位向县发展和改

革局提交申请报告

申请报告一式 3份

受理审查

对不属于县发展和改革局职权，应由
上一级物价部门审批的收费项目，依
法告知项目申请单位，退回申请报告

属于县发展和改革局职权的收费项

目，由物价所进行调查测算监审

批复
物价检查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
出方案，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县发展和改革局在受理收费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对符合相关规定的下达
批复，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收费项目，
说明不予批复的理由和依据

特殊原因 20 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
批复决定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
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及时告知项
目申报单位延期理由

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2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3个工作日



3、权限内企业投资项目备案及核准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法定期限：7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4建设项目招标范围、招标方式、及组织形式核准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法定期限：7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7个工作日



(二)行政处罚

1、粮食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案件来源：投诉举报、移送交办、检查发现

立案审查：案件承办人办理立案手续并报部门负责人

调查取证：2名以上案件承办执法人员出示证件，现

场调查，检查、核实、收集证据

做出处理决定：调查终结后，拟定处罚或处理意见，

由部门负责人签署处罚或处理决定

撤案立案：1、情

节较轻：2、违法

事实不能成立的

处罚告知：依法送达《行

政处罚告知书》并告知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移送处理：1、违法案件

不属于本机关处罚事项

的；2涉嫌犯罪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公开听证：送达听证告知书，

告知当事人 3日内提出听证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据

成立、行政机关应改变原行

政处罚决定

依法作出处罚决定

由承办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承办人员结案归档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

的，收到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机

关申请行政复议或15日

内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5 个工作日



2、价格监督检查执法程序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5 个工作日



（三）行政性收费

非刑事案件财务价格鉴定费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法定时限：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5个工作日

未通过

通过

通过

现场勘察

受理

委托

内部审核

出具价格鉴定结论

书

县场行情调查和资料

收集

测算

草拟价格鉴定结论书

通过



（四）行政检查通用流程图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五）其他行政权力

1、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 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法定时限：15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0 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5 个工作日

项目申报单位

提交项目申请

报告

项目申请报告一式 5 份，主要包括项目单位情况、拟建

项目情况、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影响分析、经济和社会

影响分析，并根据有关规定附送选址意见书、用地预审

意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节能审查意见及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受理程序

5 个工作日内，依法作出受理或不予受理的决定

申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应在收到申报材

料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项目申报单位补正

审查程序

根据以下条件进行初审，主要包括：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和宏观调控政策；符合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技术政策

和准入政策；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了资源；不影响国家

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对公众利益，特别是项目

建设地的公众利益不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对涉及多领域、多行业或情况复杂的重大项目在征求国

土、住建、经商、环保等相关行业主管局意见后提交玉

树县企业投资项目联席会议进行审查

根据工作需要，按照有关规定委托咨询评估，征求行业

管理部门和公众意见，进行专家评议

自受理申报材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予以核准的

决定，向申报单位出具项目核准文件或不予核准决定书

特殊原因 15 个工作日内不能做出核准决定，经机关负责

人批准可延长 10 个工作日，并及时告知项目申报单位

核准程序



2、价格认证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3个工作日

委托

形成《价格认定结论书》

需补充材料的，告知补齐

价格调查、测算

出具价格认定报告并送达

案件完结归档

集中讨论，补充完善

出具《不予受理告知书》

审核受理

现场勘验

重大督办案件局长签批



3、备案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承办部门：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理地点：县发展和改革局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0976-8871421 监督投诉电话：0976-8871421

工作人员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

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

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法定时限：1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7个工作日 优化时限：3个工作日


